[bookmark: _GoBack]直轄市、縣（市）環保機關協調公私場所降載有成
成績計算

本署於民國105年12月7日函頒「直轄市、縣（市）環保機關協調公私場所降載有成之獎勵機制」，係為鼓勵地方主管機關積極協調公私場所於秋冬空品不良期間自願降載（如產能減少、效率提升）。
本次主要針對104年第4季與105年第1季及105年第4季與106年第1季所徵收固定源空污費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3種空氣污染物物排放量，並依據獎勵機制、直轄市與縣（市）積極協調降載之提報名單及固定污染源空污費徵收資料庫計算削減比值，計算公式與評核結果說明如下：
獎勵降載削減比值計算公式=[1-(提報105年第4季之輔導名單排放量+104年第4季轄內總排放量-提報104年第4季之輔導名單排放量)/(104年第4季轄內總排放量)]*0.25+[1-(提報106年第1季之輔導名單排放量+105年第1季轄內總排放量-提報105年第1季之輔導名單排放量)/(105第1季轄內總排放量)]*0.75
表1　直轄市環保機關成績
	縣市
	削減量(公噸)
	削減比值(%)

	臺中市
	2037.73
	8.7

	新北市
	219.42
	6.9

	臺南市
	230.39
	5.6

	高雄市
	482.28
	2.5

	桃園市
	76.18
	0.4

	臺北市
	-
	-




表2　縣市環保機關成績
	縣市
	削減量(公噸)
	削減比值(%)

	嘉義縣
	800.73
	24.6%

	屏東縣
	68.58
	7.7%

	澎湖縣
	0.69
	6.1%

	嘉義市
	3.65
	4.4%

	宜蘭縣
	194.15
	4.0%

	雲林縣
	335.31
	3.6%

	南投縣
	9.41
	1.8%

	金門縣
	10.36
	0.7%

	彰化縣
	21.47
	0.6%

	新竹縣
	6.29
	0.2%

	臺東縣
	-
	-

	花蓮縣
	-
	-

	苗栗縣
	-
	-

	基隆市
	-
	-

	連江縣
	-
	-

	新竹市
	-
	-


備註:-表示未提報協調降載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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